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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印度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ꎬ主张遗传资源主权归国家所有并实现遗传资源惠益公平分享ꎮ 印度

政府于 ２００３ 年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ꎬ２００４ 年又补充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条例»ꎬ明确规定国家对其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

识的主权、保护原则、主管部门和管理体系、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又制订发布了«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规

则指南»ꎬ对生物考察和利用、商业开发的惠益形式与比例、成果转化程序与惠益分享方式、知识产权获取程序与惠益分享形

式、第三方转让为研究或商业利用、豁免审批情况等都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ꎮ 从印度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发

展动态来看ꎬ印度的制度构建过程是循序渐进ꎬ不断更新ꎬ逐步趋于完善、细化ꎮ 印度的遗传资源制度体系建设紧跟国际发展

形势ꎬ从原则性的规定发展到具体措施ꎮ 印度与中国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国情相似ꎬ国际谈判立场一致ꎬ印度的遗

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体系构建思路值得中国在国内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体系构建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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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ꎬ境内地形多样ꎬ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ꎬ也是世界

著名的八大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ꎬ蕴藏着极其丰

富的生物遗传资源ꎬ是全世界 １７ 个位于赤道周围、
典型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国家之一ꎮ 这个占据全

球土地面积 ２. ４％的国家现已知物种保有量却占到

全球的 ７％ ~８％ ꎬ物种多样性排名亚洲前 ４、全球第

１０[１]ꎮ 印度有 ４５０００ 多种植物和 ９１０００ 多种动物ꎬ
８１１ 种栽培植物和 ９０２ 种野生近缘植物ꎬ同时还有

很多畜禽遗传资源ꎬ有牛 ３４ 种、水牛 １２ 种、山羊 ２１
种、绵羊 ３９ 种、鸡 １５ 个(第五次国家报告ꎬ２０１４)ꎮ
同时ꎬ印度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ꎬ长达 ４０００
余年的文明史为这个国家创造出独特的传统文化ꎬ
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也相当丰富[２]ꎮ 然而ꎬ多
年以来ꎬ“生物剽窃”事件在印度频发ꎬ“姜黄案”、
“香米案”给印度带来不利影响[３]ꎮ

１９９３ 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ＣＢＤ)和 ２０１４ 年生效的«名古

屋议定书»(Ｎａｇｏｙ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ꎬＮＰ)为遗传资源提供国

对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ꎬＡＢＳ)进行管制提供了国际法基础[４]ꎮ «名
古屋议定书»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附属的一个国际

法律文书ꎬ有 ３６ 条及 １ 个核心文件ꎬ核心内容分为

遵守、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遗传资源的获取、术语、
范围、特殊考虑和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等 ７ 个方

面[５]ꎮ «名古屋议定书» 进一步明确了 ＣＢＤ 中的

ＡＢＳ 机制ꎬ促进了世界范围内 ＡＢＳ 国际制度框架的

形成ꎬ以促使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和遵守国家

ＡＢＳ 程序[６]ꎮ 在国际大背景下ꎬ印度在生物遗传及

相关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

力ꎬ本文就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ꎬ印度颁

布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ꎮ

１　 概况

印度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
«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家条约»的缔约国ꎬ主
张遗传资源主权归国家所有、遗传资源惠益公平分

享ꎬ奉行平等互利的对外交流政策ꎮ 印度政府于

２００３ 年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ꎬ对生物多样性的获

取加强了管制ꎻ２００４ 年又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条

例»ꎮ 在印度联邦颁布的«生物多样性法»(２００３)及
补充说明的«生物多样性条例» (２００４)中ꎬ明确规定

国家对其生物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保护原

则、主管部门和管理体系、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ꎬ印度又制订发布了«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

识获取规则指南»ꎬ对生物考察和利用、商业开发的惠

益形式与比例、成果转化程序与惠益分享方式、知识

产权获取程序与惠益分享形式、第三方转让为研究或

商业利用、豁免审批情况等都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

定ꎮ 此外ꎬ印度还制定了«印度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与

其他国家科研机构涉及转移、交换生物资源及信息国

际协作研究项目指南»(２００６)、«生物多样性遗址选

取与管理指南»(２０１１)、«人民生物多样性注册指南»
(２０１３ 年第二版)、«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运作指

南»(２０１３)等技术文件[７]ꎮ 印度上述法律、条例及指

南的制定与实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生物资源和相

关传统知识获取管理制度的制定带来积极影响ꎮ

２　 «生物多样性法»与«生物多样性条
例»主要内容

２. １　 获取程序总体要求

印度的«生物多样性法»和«生物多样性条例»
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作出了规定ꎬ主
要包括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获取、印度人和印度机

构的获取、研究成果的转让、知识产权申请、第三方

转让及合作研究的例外和豁免的生物资源等 ７ 个方

面[８]ꎮ 根据«生物多样性法»和«生物多样性条例»ꎬ
外国法人要获取印度任何形式的生物资源或相关传

统知识ꎬ无论出于研究或商业目的ꎬ都必须遵守“事
先知情同意”机制的规定ꎬ事先向印度国家生物多

样性总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ＮＢＡ)提出

书面申请ꎬ并缴纳规定费用ꎮ
２. ２　 管理体制与机制

印度«生物多样性法»和«生物多样性条例»初
步构建了以生物多样性总局(局)为核心的单一主

管模式[９]ꎮ 生物多样性总局(局)分别位于印度联

邦及各邦ꎬ系印度管理本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事务专

门机构ꎮ «生物多样性法»第 ４１ 条(１)款、«生物多

样性条例»第 ２２ 条(１)款要求各邦在其管辖区域内

组建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ꎮ 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

会不按行政区划设立ꎬ多半位于生物多样性丰富区

域以及公共利益需优先考虑和得到较多民众支持的

区域[７]ꎮ 截止到目前ꎬ印度全境 ３７ꎬ７６９ 个生物多样

性管理委员会[１０]ꎮ 至此ꎬ以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
邦生物多样性管理局为主ꎬ各区域生物多样性管理

委员会为辅的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

取行政监管体制基本建立ꎮ
«生物多样性法»第 １８ 条就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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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条例»第 ２３ 条ꎬ第 ２２ 条(６)、(７)款分别就

邦生物多样性管理局和各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职能

进行详细规定[１１]ꎮ 例如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职能是

对所有外国个人、机构或公司获取申请以及研究成果

向外国转移等事项进行审批ꎬ邦生物多样性管理局职能

是对所有印度公民因商业目的获取申请进行审批ꎬ生物

多样性管理会职能主要是保护、可持续利用当地生物多

样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进行编纂[１２]ꎮ
２. ３　 技术咨询机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印度生物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

获取活动涉及利益主张日趋多元、所需专业知识日益

复杂、各项获取活动目标与意义需要借助专业机构反

复评估与预测ꎮ 鉴于此ꎬ国家多样性总局在法律、条
例规定以及实践需要的情况下开始创设专家委员会ꎬ
专家委员会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辅助机构主要

职能为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ꎬ并有权参与如下活动:
对所有获取和惠益分享申请进行评估及建议、制定国

家生物多样性基金使用及实施指南、制定改善生物多

样性富集地区免遭过度开采、滥用或忽视行动指南、
创设并实践印度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工程等[１２]ꎮ 以

获取和惠益分享专家委员会为例ꎬ目前该委员会共有

２２ 位代表不同专业的专家ꎬ多年来坚持提供咨询服务

并逐渐被外界视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内设机构”ꎮ
获取和惠益分享专家委员会对于«生物多样性法»和
«生物多样性条例»惠益分享相关规定实施起到了重要

推动作用[１２]ꎮ 至此ꎬ以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邦生物多

样性管理局为主ꎬ各区域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等内设机构和辅助机构为辅的印度生物遗传资

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行政监管体制正式确立ꎮ

３　 «获取规则指南»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ꎬ依据«生物多样性法»第 １８ 条、２１ 条和

６４ 条以及«名古屋议定书»ꎬ印度生物多样性当局制

定了«生物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规则指南»(下
简称«获取规则指南»)ꎮ «获取规则指南»为印度境

内外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惠益分享

各项活动提供指导ꎬ是«生物多样性法»和«生物多样

性条例»具体实施措施的解读与细化ꎮ «获取规则指

南»主要分别就生物考察和利用、商业开发的获取、惠
益形式与比例、成果转化程序与惠益分享方式、知识产

权获取程序与惠益分享形式、第三方转让为研究或商

业利用、豁免审批情况等都作出了明确的细化规定ꎮ
３. １　 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

(１)科研目的获取ꎮ 依据«生物多样性法»第 ３

条第 ２ 款ꎬ用于科研的研究、考察或利用的获取生物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任何外国人ꎬ应该填写

«生物多样性条例»规定的申请表ꎬ向国家生物多样

性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ＮＢＡ)提出申请ꎬ
ＮＢＡ 同意后ꎬ应当与申请人签署惠益分享协议ꎬ作
为批准许可ꎮ 假如生物遗传资源具有高的经济价

值ꎬ协议应当包含一条具有效力的条款ꎬ说明惠益包

括预付款ꎬ具体数量由 ＮＢＡ 和申请人协商ꎮ
(２)商业利用的获取ꎮ 任何获取生物遗传资源

的人ꎬ包括由对联合森林管理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ＪＦＭＣ)、林业居民、部落、村
庄所拥有的生物遗传资源ꎬ都应该依据«生物多样

性条例»制定的申请表向 ＮＢＡ 或邦生物多样性委员

会(Ｓｔａｔ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ｏａｒｄꎬＳＢＢ)提出申请ꎬ如果同

意申请ꎬＮＢＡ 或 ＳＢＢ 应该与申请人签订协议ꎬ视为

批准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用于商业开发或商业利用的

生物考察ꎮ
３. ２　 商业利用的惠益形式与比例

(１)未事先商定ꎮ 如果申请人、贸易商、生产商

没有与提供者进行事先惠益谈判ꎬ并且直接从联合

森林管理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ꎬＪＦＭＣ)、林业居民、部落、村庄购买生物资源ꎬ对
于贸易商来说ꎬ惠益的比例应该是购买价格的

１. ０％ ~３. ０％ ꎻ对于生产商来说ꎬ惠益比例应该在购

买价格的 ３. ０％ ~５. ０％ ꎮ 如果贸易商将购买的遗传

资源再次出卖ꎬ惠益应该由购买者承担ꎬ如果是卖给

贸易商ꎬ惠益比例应为购买价格的 １. ０％ ~ ３. ０％ꎻ如
果是卖给生产商ꎬ惠益比例应为购买价格的 ３. ０％ ~
５. ０％ꎮ 如果购买者提供证据证明供应链中的中间卖

者已经支付了惠益ꎬ对买者的惠益分享责任仅适用于

在供应链中没有进行惠益分享的购买价格ꎮ
(２)事先商定ꎮ 如果申请人、贸易商、生产商已

与提供者进行事先惠益谈判ꎬ并直接从联合森林管

理 委 员 会 (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ＪＦＭＣ)、林业居民、部落、村庄购买生物资源ꎬ对于

贸易商来说ꎬ谈判惠益比例不应低于购买价格的

３. ０％ ꎻ对于生产商来说ꎬ惠益比例不低于 ５. ０％ ꎮ
(３)预先支付ꎮ 对于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生物

遗传资源ꎬ如檀香(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红木( ｒｅｄ ｓａｎｄｅｒｓ)
以及相应的提取物ꎬ应该支付不应少于 ５. ０％ 的惠

益ꎬ依据 ＮＢＡ 或 ＳＢＢ 描述的销售额ꎬ购买者应该在

获取资源前支付费用至指定的基金ꎮ
(４) 采集费ꎮ 如果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ＢＭＣ)征收用于

５０５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８ 卷

商业目的遗传资源采集费ꎬ依据«生物多样性法»ꎬ
陆域内收集ꎬ应支付给 ＮＢＡ / ＳＢＢꎮ
３. ３　 研究成果转化

(１)转化程序ꎮ 任何人要把利用印度生物资源

研究的成果转化给国外人员或机构ꎬ应当填写«生
物多样性条例»制定的申请表向 ＮＢＡ 提出成果转化

申请ꎬ提供 ＮＢＡ 关于批准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

用于本研究的相关材料ꎬ提供完整的潜在商业价值

信息以及研究结果ꎬ如 ＮＢＡ 同意申请ꎬ即与申请人

签订协议ꎬ视为同意成果转让ꎮ
(２)成果转化的惠益分配ꎮ 成果转化成功ꎬ申

请人应该依据协议支付 ＮＢＡ 货币或非货币惠益ꎮ
如果是货币惠益ꎬ 申请人应该支付 ＮＢＡ 货币

的３. ０％ ~５. ０％作为惠益ꎮ
(３)知识产权的获得ꎮ 任何人利用印度的资源

要获得知识产权ꎬ都应该填写«生物多样性条例»相
关申请表向 ＮＢＡ 提出申请ꎻ如果申请人是外国人或

机构ꎬ应该提供 ＮＢＡ 批准获取遗传资源或相关传统

知识的材料ꎬ取得此发明的材料ꎮ 不包括在植物新

品种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 和 农 民 权 法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下申请的任何权利ꎮ 如果 ＮＢＡ
同意申请ꎬ即与申请人签订协议ꎬ视为申请批准ꎮ

(４)知识产权惠益形式ꎮ 如果知识产权被商业

化ꎬ申请人应该按照约定支付 ＮＢＡ 货币或非货币惠

益ꎮ 如果申请人自己商业化ꎬ货币惠益比例应该为

税后年销售额的 ０. ２％ ~ １. ０％之间ꎻ如果申请人转

让给第三方进行商业化ꎬ申请人应该支付总收入

(任何形式ꎬ包括许可费、受让费等) 的 ３. ０％ ~
５. ０％以及年提成的 ２. ０％ ~５. ０％给 ＮＢＡꎮ

(５)申请人在知识产权转化中的义务ꎮ 被准予

知识产权的印度公民或法人ꎬ在印度注册的协会或

组织ꎬ以及无外国资本或管理的申请人ꎬ在资源获取

时应事先对国家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申明ꎬ同时应该

遵守 ＳＢＢ 倡导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的

规定ꎮ 如果申请人是国外的个人、法人、协会或组

织ꎬ应该填写«生物多样性条例»申请表向 ＮＢＡ 提

出获取遗传资源ꎮ
３. ４　 第三方转让

(１)转让申请ꎮ 任何人将获取的遗传资源及相

关传统知识转为商业研究或利用ꎬ都应该填写«生
物多样性条例»相关申请表向 ＮＢＡ 提出申请ꎻ如果

ＮＢＡ 同意申请ꎬＮＢＡ 应该与申请人签定协议ꎬ视为

同意转让ꎮ
(２)惠益分享方式ꎮ 为研究或商业开发转让遗

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ꎬ申请人应该支付给 ＮＢＡ 双

方协商的货币或非货币协议ꎬ约定支付比例应为收益

总数的 ２. ０％ ~５. ０％ꎬ如果生物遗传资源有高的经济

价值ꎬ申请人应该依据互相协商的结果提前支付ꎮ
３. ５　 对惠益形式与分配的规定

(１)惠益形式ꎮ 惠益可以是货币形式ꎬ也可以

是非货币形式ꎬ依据申请人与 ＮＢＡ / ＳＢＢ 协商ꎮ 惠

益的确定主要考虑生物资源的商业价值、研究阶段、
研究结果的潜在市场、研发投入、应用技术的属性、
从研究到产品形成的时间ꎬ以及产品商业化的风险

等ꎮ 无论最终产品包含一种或多种生物资源ꎬ惠益

的数量应该保持一致ꎮ 如果一个产品利用的生物资

源来源于多个 ＳＢＢｓꎬ应由 ＮＢＡ / ＳＢＢｓ 决定 ＳＢＢｓ 之

间的分配比例ꎮ
(２)惠益分配ꎮ ＮＢＡ 批准的研究、商业利用、成

果转化、知识产权、第三方转让、惠益形式等许可ꎬ累
计惠益的 ５. ０％ 应该交给 ＮＢＡ(其中一半 ＮＢＡ 保

留ꎬ另外一半可能要转给 ＳＢＢ 用于管理费用)ꎬ９５％
的惠益应该交给相关 ＢＭＣｓ 和(或)受益人(假如遗

传资源或传统知识来自个人、集体或组织ꎬ本条下的

惠益直接给个人、集体或组织ꎻ如不能确定受益人ꎬ
惠益应该被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ꎬ以
及促进资源来源地社区生计的改善)ꎮ

被 ＳＢＢ 批准的许可ꎬＳＢＢ 保留的惠益不应超过

５％ ꎬ剩余的惠益应该给相关的 ＢＭＣ 或确定的受益

人ꎮ 如不能确定受益人为某个人、集体或组织ꎬ惠益

应该被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ꎬ以及促

进资源来源地社区生计的改善ꎮ
３. ６　 申请处理

(１)处理依据ꎮ 处理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申

请ꎬＮＢＡ 应该考虑生物遗传资源是否为:栽培、驯化

或野生ꎻ稀有、特有、濒危、受威胁ꎻ自然状态下的直

接获取或通过中介(如商人)间接获取ꎻ是迁地保

存ꎻ对地方社区生计的重要性和价值ꎻ法律限定ꎻ包
含在 ＩＴＰＧＲＦＡ 附录 Ｉ 或 ＣＩＴＥＳ 公约附录ꎮ ＮＢＡ 做

出任何决定ꎬ都要与遗传资源或传统知识分布的

ＳＢＢｓꎬＢＭＣｓ 商议ꎮ
(２)豁免申请的条件ꎮ 下列任何行为和人不需

要向 ＮＢＡ 和 ＳＢＢ 的申请:印度公民或团体用于研

究、生物调查、生物利用研究ꎬ获取分布在印度的遗

传资源或传统知识ꎻ被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联邦部

门批准的合作项目ꎬ涉及的生物资源或相关信息转

让ꎬ遵守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指南ꎻ当地人或社区ꎬ
包括生物资源的栽培或养殖者以及实践土著医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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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ꎬ除非获取相关知识产权ꎻ获取生物资源在印度

开展农业、园艺、畜禽养殖等传统农事活动ꎻ在会议

上ꎬ研究论文的发表、知识传播ꎬ只要这些印刷品与中

央政府颁布的指南一致ꎻ获取产品中包含的不可分割

的遗传资源形式ꎻ«生物多样性法»第 ４０ 段下中央政

府指定的被作为日常用品进行贸易的生物资源ꎮ

４　 实施成效

印度获取和惠益分享申请数量跃居世界前列ꎬ
进而成为全世界首个充分实践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

的国家[１３]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底ꎬ印度各级生物遗传

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行政监管部门共收到生物

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申请 １１４５ 项ꎬ批准

２２０ 项ꎬ处于审批过程中 ２３２ 项[１４]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印度全国 ２９ 个邦共计编撰«人民生物多样性

手册»２４８５ 份ꎬ尤以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和中央邦

较多[１５]ꎮ 以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知

识产权申请为例ꎬ获取申请主体主要以印度公司为

主ꎬ比例近 ９８％ 左右ꎻ获取对象主要为植物遗传资

源ꎬ申请知识产权类型主要为药物专利和合成化工

等工业技术专利居多[１６]ꎮ 这一方面说明印度本国

获取申请者具有相当程度的本国生物遗传资源和相

关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ꎬ另一方面也说明国

外获取申请者对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

识、知识产权领域相关政策、法制了解有待加强和提

高ꎮ 以研究或商业利用获取申请为例ꎬ获取申请主

体主要以印度公司为主ꎬ部分发达国家如德国、日
本、瑞士、美国、英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南非、斯里

兰卡、中国等国公司有不同程度参与ꎬ外国获取申请

主体比例约占到 ７０％ 左右ꎻ获取对象包括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ꎬ且部分物种为印度特有ꎬ如白肢野牛、
楝树、马钱子等ꎻ获取目的因国别不同而呈现差异ꎬ
如印度公司和发达国家公司多以研究目的提出获取

申请ꎬ而发展中国家公司多半以商业开发利用如制作

食品、用于商品原材料(包括制作家具、工艺品等)为
目的提出获取申请ꎬ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国的获取申

请者获取印度紫檀的申请数量呈逐年增加情形ꎬ这些

获取申请者多来自我国沿海和香港地区[１６]ꎮ
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惠益

分享批准实践表明该国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

识获取开发利用活动呈良性发展态势ꎮ 这种态势的

形成与该国拥有清晰的“分级式”行政监管与审批

体制和详尽完备的获取申请程序ꎬ并对获取要求和

状态进行充分信息公开ꎬ同时最大程度上邀请公众

参与获取申请论证与讨论等因素密切相关ꎮ 但是ꎬ
由于印度在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中ꎬ对一些关键问

题没有很好解决ꎬ«生物多样性法»和«生物多样性

条例»实施总体上不是很理想ꎮ 印度的获取与惠益

分享制度没有对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权

属作出明确的规定ꎬ只是提出“惠益主张者”的概

念ꎻ地方社区在获取与惠益分享决策的地位问题没

有解决ꎬ尽管制度设计考虑了地方社区的作用ꎬ但为

具体实施中对其地位重视不够ꎻ对参与者的奖惩机

制动力不足ꎻ缺乏后续跟踪监测机制与措施ꎬ制度没

有明确规定如何保证监测、保证获得许可的申请者

遵守获取与惠益协议的规定ꎬ致使难以评估印度获

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成功经验[１７]ꎮ

５　 讨论

作为发展中国家ꎬ印度与中国相似ꎬ既是生物多

样性大国ꎬ也是民族众多的文化古国ꎬ而且两国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国际谈判中

立场一致ꎮ 为了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ꎬ填补政策

和法律上的空白ꎬ«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效 (１９９３
年)后ꎬ印度(１９９４ 年)就制订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

知识的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工作程序ꎬ最终

于 ２００２ 年通过并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ꎬ２００４ 年

又出台了«生物多样性条例» [１６]ꎬ２０１４ 年又制定发

布了«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规则指南»ꎮ
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和邦生物多样性管理

局是印度生物多样性专门管理部门ꎬ生物多样性管

理委员会为邦生物多样性管理局专门内设机构ꎮ 这

种以国家、邦生物多样性总局(管理局)为核心的生

物多样性行政监管单一模式不仅体现该国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开发和利用活动的重视ꎬ同时也使得该国

有关部门能够更为专业、细致、审慎地处理和应对各

种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活动ꎬ但这种

模式的建立和运行需要考虑一国现实国情、人员经费

编制以及法律体系是否配套等诸多问题ꎮ 与其他国

家对现有行政部门增设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职能或

重新下设生物多样性管理部门做法不同[１７]ꎬ印度通

过创设生物多样性专门性法律、条例及若干指南构建

了该国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行政监督管理

体制ꎮ 印度生物多样性法律明确各组成部门具体职

能ꎬ同时还注重这些组成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

调ꎬ“特别是在获取决定程序ꎬ«生物多样性法»
(２００２)规定国家生物多样总局和邦生物多样性委员

会都要咨询地方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的意见ꎬ以期在作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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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获取决定时要地方社区 ‘知情同意’ [１８]ꎮ”
我国与印度同为生物多样性大国ꎬ但与印度相

比在生物多样性法制建设、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

统知识行政监督管理体制构建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

距ꎮ 基于错综复杂的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

获取开发利用形势以及国内生物技术产业培育和发

展需要ꎬ我国当务之急是尽快创设生物遗传资源获

取管制专门性法律以弥补该领域国内法制缺失和实

质性地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名古屋议定书»等
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法律义务ꎮ ２０１５ 年«生物遗传

资源获取管理条例»(暂定名)列为国务院行政法规

起草研究项目[１９]ꎬ这意味着我国该领域立法进程已

取得了较大进展ꎮ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理条例»
不仅应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制领域基本问题如概

念、基本原则、具体实体性或程序性制度进行规定ꎬ
还应对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行政

监管体制予以明确ꎮ
从我国国情来看ꎬ我国现阶段参考印度实践设

置专门性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部门可能性不是很

大ꎮ 不过ꎬ印度的做法对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

分享立法仍有借鉴作用ꎬ如我国可以尽快先行出台

原则性规定ꎬ然后逐步完善与细化ꎬ同时ꎬ以指南等

形式对法律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解释与补

充ꎮ 此外ꎬ通过多种制度设计ꎬ对本国人和非本国人

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进行分级别和差

异性管理ꎻ也可考虑依据行政区划或生物遗传资源

和相关传统知识现有分布情况设置地方性与区域性

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咨询、建议和决策机构ꎻ还可考虑

在特定民族和当地社区对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

知识进行登记造册以明确其存在形态、特征、潜在用

途和权利存在形式等ꎮ
我国应借鉴和吸收印度经验ꎬ在构建生物遗

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其可操

作性ꎬ程序要明晰ꎬ避免程序复杂ꎬ申请者无所适

从ꎬ导致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不便于执行ꎮ 对获

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关键制度

要深入研究ꎬ明确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

所有权ꎬ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ꎬ发挥各方主

观能动性ꎬ调动其积极性ꎬ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ꎬ
创设一个可持续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

识的法律制度体系ꎮ 立足对我国国情的具体研究

和分析ꎬ针对重要问题和关键制度ꎬ在充分调研协

商和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确定、明晰

和透明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ꎮ 重视部门、

地方机构职能ꎬ充分发挥不同部门、机构职能ꎬ构
建一个协调、高效ꎬ能够跟踪监测的工作机制ꎬ为
推进我国的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国家制

度建设和有效实施提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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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９ / ０２ / ｃ＿１２８１９１２０１. ｈｔｍ

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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